
                    


〔C类〕

〔公开〕

长政函〔2020〕3号

关于对县第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第179号 建议答复的函

黄树学代表：

您在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期间提出的《关于尽快落实维则村“四位一体”项目的建议》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维则村是长湖镇民族文化比较浓郁的村，是长湖镇集镇所在地，具有打造长湖阿诗玛特色小镇、旅游文化产业项目的优势和条件。建议建设维则村“四位一体”项目，在长湖湿地公园北建盖大门坊、维则村史馆、村集体活动中心、火把广场、停车场、民族摔跤训练馆、民俗客栈等，更好的满足游客吃、住、游需求，将长湖特有的民族歌舞、刺绣等文化展现给游客。经镇人民政府实地踏勘，你提出的建议情况属实，镇人民政府与上级财政部门对接，完善申报材料，积极向省级、市级、县级争取立项。

感谢您对长湖镇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的关心和支持。

以上答复，如有不妥，请批评指正。

（联系人：曾雪梅   联系电话：0871—7734009）

 长湖镇人民政府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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